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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 中国财政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９日联合对外宣布，在近年来实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

工程的基础上，将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工作，对纳入示范的城市，中央财政将

予以５０００万元至８０００万元不等的专项补助。 

　　根据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，为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战略部署，加快发展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兴

产业，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城市建筑领域大规模应用，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制定了《可再

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实施方案》。 

　　两部门有关负责人指出，近年来，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实施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

示范工程，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，应用面积迅速增加，

部分地区已呈现规模化应用势头。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级示范工作，旨在进一步放

大政策效应，更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大规模应用。 

　　根据实施方案，申请示范的城市是指地级市（包括区、州、盟）、副省级城市；直辖市可作

为独立申报单位，也可组织本辖区地级市区申报示范城市。 

　　实施方案提出，对纳入示范的城市，中央财政将予以专项补助。资金补助基准为每个示范城

市５０００万元。推广应用面积大，技术类型先进适用，能源替代效果好，能力建设突出，资金

运用实现创新，将相应调增补助额度，每个示范城市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８０００万元；相反，

将相应调减补助额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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